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高雄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

114年度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

壹、前言： 

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具備了家庭、宗教、社會、藝術等與集體活

動豐富內涵，但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與資訊多元的衝擊下，深深影響

或改變原住民個人、家庭的作息與思維，因此在正規教育之外的終

身學習顯得重要。 

本會為促進原住民終生學習機會，爰推動具有進階化、聚焦化、

生活化的「家庭與親職教育」、「青少年及青少女自主教育」、「性別

教育」、「人權與法治教育」、「環境教育」、「國際南島語族生活交流」

及「原住民族海洋文化知能教育」等七個面向之社會教育，落實多

元文化、建立平等、互尊互賴的族群關係，增進族人生活知識與智

能，以提升生活品質與尊嚴。 

貳、依據：114年高雄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營運計畫。 

參、目的：以終身教育學習理念，建立多元學習管道，營造學習環

境，提供原住民參與學習及成長之機會，並累積建構原

住民生活知識，以豐富文化內涵。 

肆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；原住民族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 

二、主辦單位；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

三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

四、委辦單位；高雄市各區公所、各學校、民間團體或教會等單

位 

伍、辦理期程：本計畫核定日起至114年9月15日止(含成果報送本校

辦理核銷請款作業)。 

陸、實施範圍：高雄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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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辦理項目：提報辦理之社團至多辦理2項目。 

一、「家庭與親職教育」：配合教育部「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」。 

（一）配合「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」，為檢視原鄉家

庭教育之需求，請辦理轄區內家庭教育需求調查與統計，

以落實未來家庭教育計畫推動之依據。 

（二）遴選培訓原住民族退休校長、主任、教師、公務員、神

職人員、社工人員等人擔任原住民族親職教育種子教師，

並自主在社團、部落組織活動、教會主日崇拜之後時段

等辦理親職教育、父母效能訓練、閱讀教育、親職讀書

會。 

（三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經營知能，促進家庭和諧，並藉由

家庭的持續學習與成長，促使家庭成員各項能力得以延

展和發揮，以減少社會問題的產生，讓原住民面對現今

社會的挑戰時更具競爭力。 

（四）提供家長學習充實照料、教育、管教、溝通與陪伴方面

的知能，以協助子女健全的成長與發展，教養方式和改

善親子關係。 

二、「青少年及青少女自主教育」：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政策。 

為促進青少年健全發展，提昇青少年素質與競爭能力，培養

其正確價值觀，並鼓勵其關懷社會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，並

提昇原住民族地區之原住民學童閱讀素質及習慣，應加強辦

理下列活動及研習： 

（一）加強宣導青少年及少女性教育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

法及性別主流化等觀念，並倡導兩性平權之社會觀等。 

（二）鼓勵青少年及少女參與志願服務，加強其領導力培訓，

並鼓勵其參與學校或部落事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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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辦理城鄉學校間青少年及少女互動，並推動生活體驗營

及終身學習教育，培養尊重生命及主動學習之態度，並

強化青少年及少女休閒能力，以重視其休閒運動與自我

文化認知。 

（四）積極推動青少女自主教育發展適合之議題教育，如：青

少女體適能活動之發展教育、青少女對身體之自我悅納

與身體自主權教育、青少女領導能力之培訓與社會參與

之培養教育、未婚媽媽就學權教育、性別教育及性教育。 

（五）協助原住民青少年及少女開拓多元人生的視野，學習如

何生涯規劃、職業探索及修身學習教育，如：生涯規劃

及職業探索。 

三、「性別教育」：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政策。 

（一）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原住民婦女相關研習活動，培育各類

婦女人才，及培育原住民婦女教育種子教師或志工。 

（二）開設多元化教育課程，提供原住民健康、法律、潛能發

展、媒體素養、資訊素養及職業訓練等相關課程，並鼓

勵原住民婦女參加回流教育及進修教育，以開拓其就學

機會。 

（三）加強原住民族性別平權觀之多元宣導，以消弭傳統社會

制度的性別歧視，促進兩性自我發展的權利與機會平等。 

（四）結合人民團體辦理婦女在職訓練課程及成年婦女網路學

習、資源運用之研習班。 

（五）增進原住民婦女權益保護意識，並加強原住民族部落性

別平權觀念之宣導，並積極深入部落辦理家暴法、性侵

害防治法、特殊家庭境遇條例等法令之宣導教育。 

四、「人權與法治教育」：配合行政院「犯罪預防及法治教育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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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」。 

（一）落積極推動「人權教育」之宣導及相關研習教育活動，

以落實人權精神及理念於原住民族部落，進而孕育出尊

重、包容、公平、正義、關懷的人權文化。 

（二）開設原住民基本法及其所建立之基本規範與價值之課程，

並引導原住民認識我國憲法與原住民基本法之重要連結、

價值與原則。 

（三）辦理體驗性人權法治課程、活動及生活法律講座，從案

例分析及經驗中認識現代法律，並學習尊重原住民族傳

統規範，建立原住民適宜之法治概念。 

（四）運用資訊網路上網搜尋人權法治資訊，將資訊教育融入

人權法治教學，使網路教學資源共創共享，達到無障礙

的科技化學習環境，提升宣導效果。 

（五）培養及建立原住民人權及法治種子師資或志工群，協助

倡導部落基本人權之尊重、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

家、族群、性別、宗教、文化之瞭解與關懷，促使原住

民族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。 

五、「環境教育」：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

案」。 

（一）環境教育可參酌環境教育法第19條所列環境保護相關之

課程、演講、討論、網路學習、體驗、實驗（習）、戶外

學習、參訪、影片觀賞、實作及其他活動進行，或結合

前揭2種（或2種以上）活動為之，例如：影片觀賞後邀

請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引導討論及演講。 

（二）環境教育相關主題內容：環境倫理、自然保育、環境管

理、污染防治、資源保育、永續發展、環境災害、綠色

生產、行銷及消費等主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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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以身歷其境親近自然、參訪人文景觀場所，並透過專業

人員解說及搭配教材設施的方式，能加深學習者深刻的

印象及對環境、土地情感及關懷，其地點應以具環境教

育意義的場所為首要考量。 

（四）藉由環境教育的陶冶，培養國人對於原住民族傳統生活

智慧的正確觀念，並使原住民部落能於保留傳統文化與

產業開發之間取得均衡發展，以厚實原住民族觀光產業，

同時兼顧部落及周邊經濟收益並保育山林，守護部落自

然環境。 

六、「原住民族海洋文化知能教育」：配合教育部「海洋教育」 

(一)增加對原住民族海洋文化認識，了解海洋與原住民族文化

歷史淵源及傳統祭儀活動與海洋密切關係，保存古老傳統

智慧及祭儀傳承。 

(二)強化有關海洋的基本知識與所涉及的內涵，以自然與生活

科技為主要範疇，涵蓋「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」、「自然界

的作用」、「生活與環境」及「永續發展」等4項課題。 

七、「國際南島語族生活交流」 

(一)促進原住民族與東南亞族群相互間的交流，體驗不同國情

文化、藝術、語言、美食等，從交流體驗中了解與接納並

學習尊重多元文化，以共創多元文化國際價值觀念。 

捌、提報須知： 

一、請各申請單位依「辦理項目」規劃114年度原住民族社會教育

學習型系列活動執行計畫（格式如附件一），並於114年5月15

日前提報執行計畫書，請逕寄 kcu2007@gmail.com，主旨：

114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/(計畫名稱)，承辦人：高雄部

大學吳小姐，聯絡資訊：(07)740-6511#501）。相關檔案公告

5

mailto:請逕寄kcu2007@gmail.com


於本會官網最新消息。 

二、規劃之教育課程，因性質之不同可透過研習、座談、演講、

讀書會、研討會等學習型方式辦理，並兼顧具有進階化、聚

焦化、生活化的課程學習，俾利部落族人有層次的累積知識。 

三、申請單位於一定期限內提報七大項主題系列活動計畫後，由

本市部落大學成立課程審查委員會召開會議進行審查。 

四、審核通過之單位，欲更動核定辦理日期及地點，請於原定辦

理日期2週前提送修正計畫予以本會備查(至多變更1次)；若

遇不可抗力之因素(如:天然災害、火災、風災等)，應即時回

報承辦人，並後來函提送修正計畫予以本會備查。 

五、本案計畫所辦理之各項活動（班次），結束前應辦理學員需求

調查(可參考附件三）及活動檢討建議於成果報告書中。 

玖、審查流程：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拾、督導考核：本計畫之執行由本市部落大學承辦人或計畫人員，

以定期訪視查，以利了解各項計畫執行進度成效。 

拾壹、經費與核銷： 

第 
二 
階 
段 

公告審查結果 委員審查會議 
通知 

書面審查結果 

第 
三 
階 
段 

招生 課程執行 
提交 

成果報告及核銷 

第 
四 
階 
段 

第 
一 
階 
段 

公告實施計畫 受理申請 書面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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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計畫辦理項目包含「家庭與親職教育」、「青少年及青少女

自主教育」、「性別教育」、「人權與法治教育」、「環境教育」、

「原住民族海洋文化知能教育」、「國際南島語族生活交流」，

申請單位須至少擇一項辦理，每項目辦理之場次、人次、時

數須依據預期效益標準。若有未辦理之項目，進行二次公告。 

二、本計畫經費「辦理項目」，經費由本會114年度部落大學相關

經費項下支應，額度如下表： 

項目 經費額度 
預期效益標準場次 

/人次/時數 
說明 

「家庭與親職教育」 4萬元 2場次/100人次/8小時 
經費範圍

內，場次、

人次、時

數，不得低

於本會預期

效益標標

準。 

「青少年及青少女自主教育」 4萬元 2場次/100人次/8小時 

「性別教育」 4萬元 2場次/100人次/8小時 

「人權與法治教育」 4萬元 2場次/100人次/8小時 

「環境教育」 4萬元 2場次/100人次/8小時 

「國際南島語族生活交流」 4萬元 1場/30人次/8小時 

「原住民族海洋文化 

知能教育」 
4萬元 1場次/30人次/8小時 

三、提報經費概算不得含下列項目： 

（一）租車費、住宿費。 

（二）購置硬體設備經費。 

（三）已接受本會其他計畫補助之項目（如文健站場地費。） 

四、提報經費概算可含下列項目： 

（一）補助經費基準表 

項目 單位 單價（新臺幣） 說明 

講師鐘點費 

(不補助助教費) 
人/小時 

參照行政院訂定「講

座鐘點費支給表」辦

理。 

1.每節50分鐘，連續上課二節

為90分鐘，未滿者減半支給。 

2.講師之往返交通費得視實際

需要覈實支給。 

3.檢附簽到表 

評審/專家出席費 人 參照「中央政府各機 1.已支領出席費者，係由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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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

支給要點」辦理。 

前往（三十公里以外），得衡酌

實際情況，支給差旅費。 

2.檢附簽到表 

臨時工作費 案 
依勞動部公告每小時

基本工資計算。 

1.實際協助工作人員 

2.檢附簽到表 

場地租金 案 檢據覈實支付 
場地若為申請單位自有者，不

予補助，亦不得列自籌款。 

場地布置費及器

材租金費 
案 檢據覈實支付 

主題背景設計、搭建帳棚、桌

椅、燈光音響及設備等費用。 

印刷費 案 檢據覈實支付 依實際支出核實補助。 

教材/材料費 案 檢據覈實支付 依實際支出核實補助。 

保險費 案 檢據覈實支付 依實際支出核實補助。 

膳費 

(茶水點心費) 
人 

1.午、晚餐/每人最

高補助80元 

2.茶水點心費/每人

最高補助50元 

1. 辦理2日（含）以上者，餐

費內應含三餐、茶點及飲料

等，不得額外編列茶水飲

料。 

2. 非上述所列方式辦理，依活

動所附單據核實補助。 

3. 活動時間為2小時者，不得

編列餐費。 

4. 活動於非用餐時間，辦理超

過3小時可編列茶水點心

費。 

雜支 每 最高補助5,000元 依實際支出核實補助。 

五、每項活動執行完畢一個月內，檢具下列文件函報本會辦理核

銷結案及備查。  

(一)領款收據。 

(二)各項原始支出憑證。 

(三)活動實際收支明細表。 

(四)成果報告書一式2份（含電子檔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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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若未於上述期限內繳交成果結報，且未來函說明延遲原因，

則依逾期天數之比例酌情扣減經費，逾期超過20日扣減三分

之二，逾期超過1個月，則不予核銷。 

拾壹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量的效益： 

(一)辦理家庭與親職教育主題系列活動，至少舉辦2場次活動或

講座，受益原住民家長及學生人數至少100人以上。 

(二)辦理青少年及青少女自主教育主題系列活動，至少舉辦2場

次活動或講座，預計受益人數達100人次以上。 

(三)辦理性別教育主題系列活動，至少舉辦2場次活動或講座，

預計受益人數達100人次以上。 

(四)辦理人權與法治教育主題系列活動，至少舉辦2場次活動或

講座，預計受益人數達100人次以上。 

(五)辦理環境教育主題系列活動，至少舉辦2場次活動或講座，

預計受益人數達100人次以上。 

(六)辦理原住民族海洋文化知能教育，至少舉辦1場次活動或講

座，預計受益人數達30人次以上。 

(七)辦理國際南島語族生活交流，至少舉辦1場次活動或講座，

預計受益人數達30人次以上。 

二、質的效益： 

(一)推展家庭重視親職教育，增進親子間溝通方法，協助父母、

祖父母扮演陪伴角色，導引子女養成良好行為規範與閱

讀能力。 

(二)加強原住民族青少年及青少女對於性教育、兒童及少年性

交易防治法及性別主流化等觀念，積極倡導兩性平權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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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觀。 

(三)加強原住民族性別平權觀之多元宣導，以消弭傳統社會制

度 的性別歧視，促進兩性自我發展的權利與機會平等。 

(四)積極推動原住民人權及法治教育之宣導及相關教育活動，

以落實原鄉族人法治觀念。 

(五)運用教育方法，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，增進國

民保護環境之知識、技能、態度及價值觀，促使國民重

視環境。 

(六)提升族人對於海洋知識素養，增加對於海洋特性之了解，

並強化海洋生態保護及海洋環境的永續利用之觀念。 

(七)增加原住民與新住民、外籍移工及東南亞留學生之間文化

交流，學習尊重多元文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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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114年度 

辦理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系列 

執行計畫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計畫名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導單位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 

 

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

 

         承辦單位：高雄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

 

         委辦單位: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 



 

壹、計畫緣起 

貳、依據：114年高雄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營運計畫。 

參、指導單位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 

肆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

伍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

陸、執行單位： 

柒、辦理項目 (依申請之項目填報表格內容) ： 

一、家庭與親職教育 

（一）預計培訓_____名種子教師(每場次至少5名) 

（二）計劃摘要: 

場次 
計畫名稱 

(內容摘要) 

辦理 

時間 

辦理 

時數 

參加 

人數 

計畫 

經費 

辦理 

地區 

1       

備註 

1.辦理地區：(1)原鄉地區(2)都會地區 

2.辦理場次超過1場自行增列表格 

二、青少年及青少女自主教育及性別教育 

場次 
計畫名稱 

(內容摘要) 

辦理 

時間 

辦理 

時數 

參加 

人數 

計畫 

經費 

辦理 

地區 

1       

備註 

1.辦理地區：(1)原鄉地區(2)都會地區 

2.辦理場次超過1場自行增列表格 

三、性別教育 

場次 
計畫名稱 

(內容摘要) 

辦理 

時間 

辦理 

時數 

參加 

人數 

計畫 

經費 

辦理 

地區 

1       

備註 

1.辦理地區：(1)原鄉地區(2)都會地區 

2.辦理場次超過1場自行增列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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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人權與法制教育 

場次 
計畫名稱 

(內容摘要) 

辦理 

時間 

辦理 

時數 

參加 

人數 

計畫 

經費 

辦理 

地區 

1       

備註 

1.辦理地區：(1)原鄉地區(2)都會地區 

2.辦理場次超過1場自行增列表格 

五、環境教育 

場次 
計畫名稱 

(內容摘要) 

辦理 

時間 

辦理 

時數 

參加 

人數 

計畫 

經費 

辦理 

地區 

1       

備註 

1.辦理地區：(1)原鄉地區(2)都會地區 

2.辦理場次超過1場自行增列表格 

六、原住民族海洋文化知能教育 

場次 
計畫名稱 

(內容摘要) 

辦理 

時間 

辦理 

時數 

參加 

人數 

計畫 

經費 

辦理 

地區 

1       

備註 

1.辦理地區：(1)原鄉地區(2)都會地區 

2.辦理場次超過1場自行增列表格 

七、國際南島語族生活交流 

場次 
計畫名稱 

(內容摘要) 

辦理 

時間 

辦理 

時數 

參加 

人數 

計畫 

經費 

辦理 

地區 

1       

備註 

1.辦理地區：(1)原鄉地區(2)都會地區 

2.辦理場次超過1場自行增列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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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分工與職掌： 

玖、經費概算 

拾、預期效益（需含量化及質化指標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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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辦理114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成果報告書 

 

 

 

 

○○年度 

高雄市政府補助原住民族文化及社教活動 

成果報告書 

 

 

 

 

計畫名稱： 

補助核定函號： 

填表單位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  表  日  期：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 

*撰寫格式不限，但應包含下列項目： 

一、 封面及目錄 

二、 本府原民會同意辦理之核定函 

三、 實施計畫 

四、 活動或講座與師資簡介 

五、 執行之成果 

(1)活動評量表(自評) 

單位名稱： 

計畫名稱： 

活動地點： 

預期達成目標 

(請以條列式列

出) 

 

活動時間  天數或時

數 

 

參加人數 男：  女： 

預算經費  實際支用

經費 

 

經費來源 1.高市原民會： 

2.其他機關補助： 

受補助單位自評 

評量項目 評量成績 

1.整體活動績

效是某達到預

期目標 

 □是 

□否，原因： 

2.活動經費是

否依據計畫支

用 

 □是 

□否，原因： 

3.活動人數是

否達到預期 

 □是 

□否，原因： 

優缺點 

(請以條列式列

出) 

  

辦理特色與具

體改善對策 

(請以條列式列

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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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或建議 

(請以條列式列

出) 

  

 

(2)執行成果 

 

六、 經費概算表 

七、 每一系列主題活動照片至少4-6張 

(照片) (照片) 

時間/地點： 

說明： 

(照片) (照片) 

時間/地點： 

說明： 

(表格可自行增列) 

八、 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數據資料(請自行訂定表格，須含性別、

年齡、族群別等相關數據) 

九、 家庭教育需求調查表(附件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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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家庭教育需求調查表 

 

配合本會「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」，為檢視原鄉家庭教育

之需求，辦理轄區內家庭教育需求調查與統計，以落實未來家庭教

育計畫推動之依據。這份問卷是為了暸解您對原鄉家庭教育的需求

程度及相關意見而設計的，請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，您的意見非常

寶貴，將作為未來推動家庭教育工作的基礎。對於您所填寫的每一

項資料，本會將予以保密，不會影響到您任何的權益。 

 

壹、基本資料：下列問題希望能瞭解您的個人基本資料，請您依據

個人實際情況回答，並在空格內打「 」或在欄位內寫下您的回答。 

1. 性別： □男    □女 

2. 年齡： □15歲以下 □16~20歲 □21~25歲 □26~30歲 □31-

35歲 

□36~40歲  □41~45歲 □46~50歲 □51-55歲 □56~60歲 

□61~65歲 □65歲以上 

3. 族群： □阿美族 □泰雅族 □排灣族 □布農族 □卑南族 

□魯凱族 □鄒族 □賽夏族 □雅美族(達悟族) □邵族 

□噶瑪蘭族 □太魯閣族 □撒奇萊雅族  □賽德克族 

□拉阿魯哇族 □卡那卡那富族 □西拉雅族 

□其他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4. 教育程度：□未受過正式學校教育 □國小 □國(初)中 □

高中（職） 

□專科 □大學 □研究所以上 □其他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5. 目前職業： 

無：□退休 □家管 □學生 □待業中 □其他

____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有：□軍警 □公教 □工業 □商業 □農業 □服務業 □自

由業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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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婚姻狀況：□未婚 □已婚 □離婚 □喪偶 

7. 您平日使用電腦嗎？□有 □沒有 

8. 您常用網路社群/通訊軟體： 

□Facebook 臉書 □LINE ID □其他_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 

貳、參與動機 

1. 過去是否曾參與家庭教育課程：□是(______次) □否 

2. 是否有意願參與家庭教育相關活動：□是 □否 

3. 何種傳播管道您比較容易得知訊息？（可複選） 

□電視媒體(電視走馬燈、報紙) □網際網路(網站、臉書、

LINE) 

□招生簡章、DM □同事、親友告知 □經由教會或民間團體

告知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4. 就您而言，您會想參加學習活動的原因？（可複選） 

□家人或朋友邀約來陪伴學習   □改善自己的人際關係/結

交新朋友 

□充實自己的知識和教養       □培養第二專長 

□提升工作上所需的知能       □提升個人參與社區公共

事務的知能 

□沒有特定目的，來打發時間   □提升服務他人、幫助他

人的能力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(請說明) 

5. 哪些因素是影響您學習的原因？ 

□上課時間 □上課費用 □上課地點 □課程內容 □交通 

□師資□興趣 □同伴 □學習氣氛 □其他

_______________(請說明) 

6. 每星期您願意花多少時間學習？ 

□1小時 □2小時 □3小時  □4-5小時□6-7小時□8小時以

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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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您參加活動通常找誰同行? 

□家人 □朋友 □同事 □單獨參與  □其他

_______________(請說明) 

8. 若規劃辦理課程或活動，您認為適當的舉辦時間是：（可複

選） 

平日：□上午 □下午 □晚上 

週六：□上午 □下午 □晚上 

週日：□上午 □下午 □晚上 

其他_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9. 若在貴區域舉辦學習活動，您認為適合的地點是？（請排列

優先順序） 

請就下列選項排序：□→□→□→□→□→□ 

（1）鄰近中、小學（2）社區活動中心（3）基金會或社團 

（4）圖書館（5）教會（6）其他_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10. 就您個人而言，您較喜歡哪一種教學/學習方式？（請排列

優先順序） 

請就下列選項排序：□→□→□→□→□→□ 

（1）聽演講（2）上課研習(學校課程)（3）團體(如讀書

會) 學習 

（4）旅遊學習(包括參觀學習)（5）透過網路學習（6）操

作課程 

（7）其他_________（請說明） 

參、課程學習：您希望家庭教育開設哪些範圍之課程? （可複

選） 

1. □親職教育：指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（包括父母（含單

親）角色與職責、態度與責任、親子溝通與調適子女教育

等） 

2. □子職教育：指增進子女本分之教育活動（子女或晚輩對於

父母或其它長輩應有的態度） 

3. □性別教育：指增進性別知能之教育活動（有關兩性生理、

心理、情緒、社會及倫理等層面之知識，包括生理發育、性

別角色、異性相處、兩性間親密人際關係相處之道等課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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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□婚姻教育：指增進夫妻關係之教育活動（包括婚前教育、

新婚調適與家庭計畫、夫妻溝通、婚姻衝突與危機處理等之

態度及責任、性教育、優生保健教育） 

5. □失親教育：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 教養之

未成年子女家庭生活知能之教育活動。 

6. □倫理教育：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

（包括孝親事長、愛子慈幼、兄友弟恭、姻親關係的經營） 

7. □多元文化教育：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 及尊重

的教育活動。 

8. □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：指增進家庭各類資源運用與管理之

教育活動（家庭各類資源及管理，如家庭財務計畫之擬訂、

時間管理、福利資源運用等） 

 
《問卷到此結束，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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